北京市外事服务职业高中

受奖励、受表彰学生评选条件

1、 三好学生条件

1、 思想品德好

1） 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明确的上进表现，关心国家大事，注意学习时事政策。政治课成绩优秀并做到理论联系实际。

2） 热爱集体，关心他人，经常主动为集体服务。

3） 有正确的劳动观点和良好的劳动习惯，积极参加公益劳动、社会实践服务、家务劳动、值周、实习劳动，具有吃苦耐劳精神。

4） 具有正确的审美观点和健康的生活情趣。

5） 遵纪守法，遵守社会公德，模范执行《外事服务职业高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》，行为规范量化考核85分以上。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敢向不良现象做斗争。

2、 学习好

1） 学习目的明确。学习态度端正，有良好的学习习惯，按时完成作业，积极参加选修课、活动课学习。

2） 学习成绩优良：主科（含外语、数学、语文、专业课）学年成绩优秀（85分以上）其他学科仅限两科学年总评成绩良好（75分以上）或指某一方面在全国性竞赛中名列前六名，或市级竞赛中名列前三名，其他个科成绩良好。

3、 身体好

1） 坚持锻炼身体，积极参加课外文体活动。

2） 有良好的卫生习惯，形体、心理健康发展。

3） 体育课成绩优良，或在市区体育竞赛中成绩突出。

2、 优秀学生干部条件

1、 基本符合三好学生条件

1） 思想品德和身体条件均达到“三好学生”标准。

2） 学习成绩良好：主科学年总评成绩为优良 [仅允许有两科为良（75分以上）]，其他各学科学年总评成绩无不及格。

2、 工作好：热心社会工作，有一定的群众威信和工作能力，在各项活动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。

3、 必须是班（团支部）、校（团委、学生会）的学生干部。

3、 文明学生条件

1、 思想品德基本符合“三好学生”标准，学习成绩符合“优秀学生干部”标准。

2、 模范执行《北京市外事服务职业高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》，文明礼貌事迹突出。

1） 语言、行为文明：说话和气文雅，无污言秽语，不顶撞师长，举止庄重，不粗野打架，不吸烟，不酗酒，不交异性朋友，无举止轻浮等行为。

2） 遵纪守法：不参与赌博、看黄色录像等活动，不去舞厅、游艺厅、台球厅等场所，无偷窃、贪小便宜等行为。

3） 仪表文明：着装规范、整洁，讲究卫生，不留怪发型、不戴首饰，生活简朴。

4） 交往文明：待人诚恳热情、彬彬有理，团结友爱、互相帮助。

5） 爱护公物，经常为学校、班级体做好事，劳动表现突出。

3、 日常行为量化成绩为优秀

4、 优秀服务生条件

1、 思想品德基本符合“三好学生”标准，学习成绩符合“优秀学生干部”标准。

2、 一贯热爱劳动：在班、校级的公益劳动中，不怕脏、不怕累，主动塌实，得到师生的公认。

3、 在学校值勤的工作中，服从分配，忠于职守，认真工作，受到主管领导的、班主任及师生的好评。

4、 在饭店实习及校外各种活动中，服从领导，听从分配，遵守纪律，完满的完成任务，有突出的事迹或为校争光受到主管领导的好评嘉奖。

5、 在专业技能大赛中，成绩显著获得名次，受到奖励。

5、 特优生条件

1、 特优生必须符合“三好学生”和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的条件。

2、 特优生在思想品德上必须属高标准（优秀团员或参加党课学习）。

3、 特优生在学习成绩上必须全部优秀（学年总评成绩）。

4、 特优生在校内外各方面表现突出，得到过各种比赛奖励、嘉奖或光荣称号。

5、 特优生要有群众基础，被广大师生认可，堪为学生表帅。

6、 合格生条件

1、 行为规范量化考核60分以上。

2、 学习成绩达到升级标准。（任何五科以上学年成绩不及格者，无补考资格，留级或四科以下不及格经补考仍有两科学年成绩不及格着，留级。）

获得以上荣誉称号的同学将纳入学校光荣册，每学年上交学校校长办公室一份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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